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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华北电力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 

华电党组〔2019〕4 号 

★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北电力大学处级领导干部 

任职试用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直属各党委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： 

《华北电力大学处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管理办法》经2018

年第 14次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 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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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处级领导干部 

任职试用期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、从严管理干部的

要求，健全完善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机制，根据《党

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

规定》和上级有关精神及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提拔担任非选举产生的处级领导职

务的干部。 

第二条  处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为一年，自学校党委常委

会会议决定之日起计算。干部在试用期间履行所任职务职责，享

受相应待遇。 

第三条  处级领导干部试用期间，一般不允许三个月以上的

校外借调、挂职、脱产学习、研修等；确因工作需要，经组织选

派借调、挂职的干部，不顺延试用期；确需参加脱产学习、研修

的干部，须经组织批准，根据离岗时间相应顺延试用期。 

第四条  处级领导干部试用期满，一般应在一个月内对其进

行考核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，与年度考核一并进行。 

第五条  试用期满考核应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。

在了解试用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、组织领导能力、工作作风、工

作实绩和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的同时，重点考核履行领导岗位职

责、完成工作任务情况。 

第六条  试用期满考核由党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实施，所在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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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党委（党总支、党支部）配合。 

第七条  试用期满考核一般应经过以下程序： 

（一）制定考核工作方案，成立考核工作组； 

（二）发布考察预告； 

（三）对试用期干部进行述职测评，通过个别谈话方式听取

有关方面意见； 

（四）对干部廉洁自律情况书面征求纪检部门意见； 

（五）考核工作组根据考察情况，形成考察报告； 

（六）对试用期干部提出建议考核结果； 

（七）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是否正式任职； 

（八）发布正式任职通知。 

第八条  试用期干部应根据岗位职责，全面总结试用期内履

职情况、存在不足和努力方向，认真撰写试用期满述职报告，填

写《试用期处级领导干部考核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考核登记表》）。

《考核登记表》应在试用期满后一周内上报党委组织部。 

第九条  述职测评采取会议形式，试用期干部进行现场述

职，参会人员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其进行测评。述职测评分为

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三个等次。述职测评会参加人员范围一般为

所在单位、部门全体教职工；实际参加人数须达到全体教职工的

三分之二。 

个别谈话听取意见主要听取对试用期干部在思想政治、工作

能力、工作业绩、品德作风、廉洁自律等方面表现的评价情况。

个别谈话听取意见参加人员范围一般为所在单位、部门全体教职



- 4 - 

工；教职工人数较多的，可由党委组织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

参加人员范围；实际参加人数须达到确定范围人数的三分之二。 

第十条  在考核期间，党委组织部对试用期干部的廉洁自律

情况书面征求纪检部门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 考核工作组对述职测评和个别谈话听取意见情

况进行汇总统计、分析研判，相关内容填入《考核登记表》，并

形成《干部试用期满考察报告》。《考核登记表》、《干部试用期满

考察报告》、述职测评票、个别谈话听取意见记录等原始材料存

入干部选拔任用文书档案。 

第十二条  党委组织部根据征求纪检部门意见和考察情况，

进一步征求分管或联系校领导意见，酝酿提出建议考核结果，由

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考核结果。 

第十三条  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。述职测评环节的

“优秀率及称职率”或听取意见环节的“同意率”低于 60%的，

经校党委研究认定为不胜任试任职务的，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，免

去试任职务，按试用前原职级安排适当工作；经校党委研究认定

需要延长试用期的，延长试用期半年后考核。考核结果为合格的

试用期干部，校党委发布正式任职通知，试用期计入任职时间。 

在考察过程中发现试用期干部的缺点、不足，由校领导或党

委组织部门负责同志对其进行谈话，指出缺点、不足，帮助其提

高、改进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干部在试用期内个人存在违法违纪行为，工作出

现重大失误或犯有严重错误，以及其它经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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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不宜继续试用的，免去试任职务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授权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2007 年 9 月 3 日印

发的《华北电力大学关于处级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实施办法》（华

电党组 2007〔10〕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   附件：试用期处级领导干部考核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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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用期处级领导干部考核登记表 

姓名 
 性

别 
 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

学历学位  毕业院校及专业  

职务  试用任职时间  

工作单位  分管工作  

个 

人 

思 

想 

 

学 

习 

 

工 

作 

总 

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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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 

人 

思 

想 

 

学 

习 

 

工 

作 

总 

结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 

群 

众 

测 

评 

意 

见 

 

参加测评人数：        有效票数： 

 

优秀票数：            称职票数：             

 

不称职票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直 

属 

党 

组 

织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校 

党 

委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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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电力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 月 24 日印发 


